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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圣洁的祭司与蒙悦纳的祭物  (21-22章) 

 

(一). 祭司 (21章） 

       

     1.祭司要归神为圣 (1-9)    

      -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污自己 

      -不可从俗沾污自己 

      -不可娶被污的妇人为妻 

      -祭司的女儿若行淫，用火焚烧 

 

     2.大祭司   (10-15)    

      -不可为任何死人沾污自己 

      -只可娶以色列中的处女为妻 

 

     3.有残疾的祭司 (16-24)   

      -凡有残疾的祭司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 

      -可以吃神的食物 

      -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

 

 

      



(二).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  (22:1-16) 

     1.祭司要尊重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

     -身上有污秽的祭司亲近圣物要剪除 

      -长大痲疯, 有漏症的,不可吃圣物直等他洁净了 

      -摸了不洁净人或物的祭司到日落用水洗澡,然后可以吃圣物 

      -祭司不可吃自死或被野兽撕裂的 

     2.吃圣物的人 

     -外人(寄居的,雇工人)不可吃圣物 

      -家里人(买来的,生在家中的)可以吃 

      -外嫁的女儿不可吃圣物,若归回父家则可吃 

      -误吃的要照圣物的原价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

 

(三).献蒙悦纳祭物   (17-33) 

 

     1.献没有残疾的牛羊方蒙悦纳 (may be accepted) 

     2.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废的、有瘤子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 

     3.肢体有余的，或是缺少的，只可作甘心祭献上；用以还愿，却不蒙悦纳。  

     4.肾子损伤的，或是压碎的，或是破裂的，或是骟了的，不可献给耶和华  

     5.八天以上的牛羊才可作祭物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 

     6.感谢祭的祭物要当天吃才蒙神悦纳 

 


